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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企劃 反避稅風險管理——移轉訂價與非常規交易審查

 
 

 

壹、跨國的非常規避稅安排
可能存在多重目的

臺灣金融自由化與數位化，讓國人輕

鬆跨國理財與企業營運，有的是競逐境外

利潤豐厚的生意，有的是仿效過往假外資

安排，利用跨境資訊落差來模糊境外主體

的實質受益人身分，藉此規避國內稅負或

法ц管制Ȅ個別案件可能都潛藏著逃漏

稅ȃ掏空公司，甚至跨國洗錢的嚴重風

險Ȅ稽徵機關有持續掌控金流ȃึ票等資

訊優勢，時序上經常最先ึ現違章ȃ違法

行為，不過基於維護稅權目的，絕大多數

情況是將非常規交易安排，透過稅捐規避

的視角與方法論，援引實質課稅原則，據

以補徵稅款，少數案件另論以漏稅裁罰，

這樣的實務操作，固然符合稽徵機關

維護稅權的行政目的，然而個別案件之所

以架構非常規交易行為，主要目的並非要

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稅負減少反倒是附

帶結果或無關緊要的目的，主管機關倘若

僅著眼於維護稅權，違法行為的全貌往往

會被忽略，難以完整評價不說，甚至部分

案件當事人反過來利用稽徵機關追稅目

的，໸勢擺出承認漏稅不法，願意繳清稅

款ȃ罰鍰的໸從態度，藉此正當地享受既

有的成果，形同國家默許了這些掏空公

司ȃ洗錢的不法行為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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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多重目的之跨國非常規安排，除

了維護稅權之外，視野值得全面開展：首

先，需要了解何謂非常規安排以及對應的

舉證責任歸屬；其次，完整觀察整個事實

經過，探索當事人透過如此繁複的跨國安

排，主要目的ȃ效益為何？誰會是最終最

大的受益者？本文借用三則涉及極其曲折

跨境安排的實際案例，作為思考ȃ觀察的

範例Ȅ 

貳、案例一：非常規交易判斷
與舉證責任歸屬 

一、事實經過：設立境外公司 
並變更境外保單受益人 

黃伯伯聽說境外保單有節稅效果，承

保公司與保險給付都在境外進行，國內稅

局還查不到，黃伯伯就在2001～2012年之
間，先後買了三份合計2.4億元的境外保
單Ȅ2014年底黃伯伯被診斷出肝癌，2015
年3月用一位兒子與太太的名義成立一間
安圭拉ȞAnguillaȟ的境外公司——G公
司，隨後將三張境外保單的受益人由自ϐ

改為G公司，同年8月肝臟移植手術之前，
特別辦理遺囑公證，遺囑裡面的遺產範圍

包括三張境外保單Ȅ移植手術雖然成功延

長了兩年壽命，黃伯伯仍然在2017年8月
過世Ȅ 

國稅局後來將G公司領得的境外保險
金列入遺產補稅，依照補報資料，核定遺

產總額3.68億元ȃ遺產淨額1.59億餘元，
並補徵稅款2,270萬餘元Ȅ繼承人有不服，
提告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都

遭判決駁回而定讞1Ȅ 

二、法院判決關於稅捐規避認定與

舉證責任歸屬 

行政法院一ȃ二審判決一致認為，本

案的三張境外保單並不適用我國保險法關

於人壽保險金不計入遺產的規定，而且本

案設立境外公司與變更保單受益人的時間

點及目的，顯然是為了規避死後遺產稅，

而去進行的非常規交易Ȅ 
本文同意上開裁判見解，綜觀本案所

有安排，從一開始的境外保單，設立免稅

天堂的境外公司，又將保單受益人改為該

境外公司，死後鉅額保險金就會名義上落

入G公司，實質上由配偶及兒子掌控並受
益，每個段落充滿刻意ȃ非常規的色彩，

除了藉此形塑足以套用保險法與遺產及贈

與稅法的免稅規定之法律外觀外，看不出

其他商業目的；此外，尚且還承擔鉅額的

法律風險——境外保險公司倒閉ȃ不付保
金，因此被定性為濫用法律行為，實不ц

人意外Ȅ 
另值得關注的是，一審判決精準地指

出避稅安排的認定標準與舉證責任歸屬如

下： 
ȶ關於濫用法律形式而為ȶ租稅規

避ȷ，各國法學理論多認納稅義務人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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